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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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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赤天化 公告编号：

2018-039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

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股份受让人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赤天

化集团” ）的通知：

2018年3月23日，赤天化集团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 ）和长城国

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融”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190,000,000股，现将本次股份转让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10月16日

注册资本：50,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丁林洪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环城北路157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00021440027XM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浆板及纸品的技术开发、机械加工制作和设备安装维修；

商贸，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制浆造纸原辅材料，机、电、仪设备、零配件

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化工、制浆造纸机、电、仪设备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代理业务；房屋、土地租赁；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从事国内外投资业务。

2、受让方

（1）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11月2日

注册资本：4,315,010.7216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晓明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5489M

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

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

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

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

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执照有效期至2018年8月4日）。

（2）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20日

注册资本：30,003万元

法定代表人：桑自国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8号院1号楼401-05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6703053059

经营范围:�对私募股权基金、采矿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能源、信息传输业的投资与投资管

理；投资顾问、项目策划、财务重组的咨询服务；受托资产经营管理；贷款、担保的中介服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前，转让方赤天化集团持有公司272,039,21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5.67%，为公司控

股股东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 两者合并持有公司762,957,446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43.94%。 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公司股权将由43.94%降至

32.99%，具体变化如下：

1、本次股权转让前

2、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完成后

注：本次股权转让后，赤天化集团所持公司的股权比例以公司的最新公告数为准。

本次股权转让前，受让方长城资产、长城国融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转让实施完成后，长城资产将

持有公司94,339,62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5.43%；长城国融将持有公司95,660,378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5.51%。 长城资产与长城国融为一致行动人，本次转让实施完成后，将合并持有公司190,000,000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94%。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赤天化集团与长城资产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1）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本次股份转让

（Ⅰ）转让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94,339,622股赤天化股份（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一” ），受让方同意按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标的股份一” ；受让方受让“标的股份一”后，成为

上市公司股东，基于协议持有上市公司94,339,622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43%。

（Ⅱ）各方一致同意，转让方将“标的股份一”及附属于“标的股份一” 和与“标的股份一” 相关的权

益、 利益及依法享有的全部权利转让予受让方。 各方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转让价款系已经考虑

“标的股份一”所含权益一并转让因素的全部充分对价。 自交割日起，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一” 的合

法所有者，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3）“标的股份一”情况

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转让方已经将其所持“标的股份一”质押给相关的质权人，并且已经在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进行了质押登记。 除此之外， 转让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其它权利负担、查

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其它第三方权益，并免受任何第三方追索。

（4）股份转让的价款及支付

经各方协商同意，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股份一”的转让价款为499,999,996.60元，转让股份每股

价格为5.30元，“标的股份一”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后10个工作

日内，向转让方支付上述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5）股份转让的交割

因转让方所持“标的股份一”存在质押，转让方保证在向上交所申请办理标的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前，

完成标的股份的质押解除。

本协议生效后60个工作日内，各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的

规定共同向上交所提出“标的股份一”协议转让的确认申请。

一旦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后，各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各方应当按照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交易的相关收费规定，分别

各自承担并缴纳其所对应的标的股份的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费，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印花税。

（6）特别约定

若由于转让方原因导致未取得上交所确认意见或“标的股份一”未能按照本协议的规定依法登记在

受让方名下，则受让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若由于受让方原因导致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交易未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或“标的股份一” 未能按

照本协议的规定依法登记在受让方名下，则转让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如果非因任何一方的原因，上交所未对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合规性进行确认，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

法进行的，则各方应在收到上交所作出不予确认的回复后，协商修改本次股份转让方案，如果协商不一致

的或无法达成修改方案的，则本次股份转让终止。

（7）过渡期间排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转让方应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审慎尽职的原则行使上

市公司股东权利、享有相关权益、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促使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遵循以往经营惯例依法

经营，并作出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保证所有资产的良好运行，不得做出、不予做出、促成或允许他方作出或

不予作出任何行为或事项，从而导致（或可能导致）其应于本协议签约日做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遭

到违反。

（8）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赤天化集团与长城国融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1）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本次股份转让

（Ⅰ）转让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95,660,378股赤天化股份（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二” ），受让方同意按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标的股份二” ；受让方受让“标的股份二”后，成为

上市公司股东，基于协议持有上市公司95,660,378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51%。

（Ⅱ）各方一致同意，转让方将“标的股份二” 及附属于“标的股份二” 和与“标的股份二” 相关的权

益、 利益及依法享有的全部权利转让予受让方。 各方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转让价款系已经考虑

“标的股份二” 所含权益一并转让因素的全部充分对价。 自交割日起，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二” 的合

法所有者，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3）“标的股份二” 情况

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转让方已经将其所持“标的股份二”质押给相关的质权人，并且已经在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进行了质押登记。 除此之外， 转让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其它权利负担、查

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其它第三方权益，并免受任何第三方追索。

（4）股份转让的价款及支付

经各方协商同意，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股份二” 的转让价款为507,000,003.40元，转让股份每股

价格为5.30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如下：

（Ⅰ）“标的股份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后10个工作日内，

向转让方支付278,400,003.40元；

（Ⅱ）“标的股份二” 过户之日起12个月内，向转让方支付228,600,000.00元。

（5）股份转让的交割

因转让方所持“标的股份二”存在质押，转让方保证在向上交所申请办理标的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前，

完成标的股份的质押解除。

本协议生效后60个工作日内，各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的

规定共同向上交所提出“标的股份二” 协议转让的确认申请。

一旦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后，各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二” 过户登记。

各方应当按照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交易的相关收费规定，分别

各自承担并缴纳其所对应的标的股份的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费，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印花税。

（6）特别约定

若由于转让方原因导致未取得上交所确认意见或“标的股份二” 未能按照本协议的规定依法登记在

受让方名下，则受让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若由于受让方原因导致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交易未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或“标的股份二” 未能按

照本协议的规定依法登记在受让方名下，则转让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如果非因任何一方的原因，上交所未对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合规性进行确认，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

法进行的，则各方应在收到上交所作出不予确认的回复后，协商修改本次股份转让方案，如果协商不一致

的或无法达成修改方案的，则本次股份转让终止。

（7）过渡期间排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转让方应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审慎尽职的原则行使上

市公司股东权利、享有相关权益、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促使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遵循以往经营惯例依法

经营，并作出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保证所有资产的良好运行，不得做出、不予做出、促成或允许他方作出或

不予作出任何行为或事项，从而导致（或可能导致）其应于本协议签约日做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遭

到违反。

（8）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事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圣

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风险提示

上述股份转让存在可能因为违约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转让无法完成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赤天化

股票代码：60022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8号院1号楼401-05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8年3月2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赤天化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赤天化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资产 指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国融 指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赤天化集团 指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渔阳公司 指 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司，为赤天化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上市公司/赤天化 指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赤天化集团向长城资产协议转让上市公司94,339,622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5.43%； 赤天化集团向长城国融协议转让上市公司95,

660,37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5.51%。

本次股份转让 指

赤天化集团向长城资产协议转让赤天化5.43%股份； 赤天化集团向长

城国融协议转让赤天化5.51%股份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就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长城资产） 指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长城国融） 指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贵

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长城资产简介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9年11月2日

注册资本 4,315,010.7216万元

法定代表人 沈晓明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号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5489M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

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

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

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执照有效期至2018年8月4日）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号

联系电话 010-6808�0527

2、长城资产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居留权

沈晓明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周礼耀 男

执行董事/副

总裁

中国 北京 否

邵荣华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李良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田鑫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王蓉 女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3、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子公司、实际控制的关联方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如下：

持股主体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恒立实业 000622.SZ 31,033,347 7.3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景峰医药 000908.SZ 113,680,665 12.9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宣工 000923.SZ 39,370,078 6.03%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的关联方 协鑫集成 002506.SZ 280,000,000 5.55%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翔环境 300362.SZ 2,176,336 5.07%

长城国泰（舟山）产业并购重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利源精制 002501.SZ 60,871,077 5.01%

长城（德阳）长富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众泰汽车 000980.SZ 142,617,508 7.00%

长城（天津）股份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黑猫 601015.SH 65,789,473 5.25%

（二）长城国融简介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12月20日

注册资本 30,003万元

法定代表人 桑自国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8号院1号楼401-05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6703053059

经营范围

对私募股权基金、采矿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能源、信息传输业的投资与投资管理；

投资顾问、项目策划、财务重组的咨询服务；受托资产经营管理；贷款、担保的中介服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号

联系电话 010-6808�5528

2、长城国融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居留权

夏小蟾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许良军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孙刚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陈克庆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王海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段薇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韩秋月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3、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母公司、实际控制的关联方以及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关

联方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如下：

持股主体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恒立实业 000622.SZ 31,033,347 7.3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景峰医药 000908.SZ 113,680,665 12.9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宣工 000923.SZ 39,370,078 6.03%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的关联方 协鑫集成 002506.SZ 280,000,000 5.55%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翔环境 300362.SZ 2,176,336 5.07%

长城国泰（舟山）产业并购重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利源精制 002501.SZ 60,871,077 5.01%

长城（德阳）长富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众泰汽车 000980.SZ 142,617,508 7.00%

长城（天津）股份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黑猫 601015.SH 65,789,473 5.2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份及控制关系结构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份及控制关系如下：

长城国融为长城资产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长城资产与长城国融构成一致

行动关系。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城资产和长城国融认可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希望通过受让股份的方式实现

投资收益，分享上市公司未来发展所创造的成长价值。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具体计划；

若后续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并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亦不存在间接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

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城资产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43%；长城国融直接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5.51%，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0.94%。

二、交易合同的情况

（一）长城资产与赤天化集团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长城资产）的主要条款

2018年3月23日，长城资产与赤天化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长城资产），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1.�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本次股份转让

（1）转让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94,339,622股赤天化股份（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一” ），受让方同意按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标的股份一” ；受让方受让“标的股份一”后，成为

上市公司股东，基于协议持有上市公司94,339,622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43%。

（2）各方一致同意，转让方将“标的股份一” 及附属于“标的股份一” 和与“标的股份一” 相关的权

益、 利益及依法享有的全部权利转让予受让方。 各方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转让价款系已经考虑

“标的股份一”所含权益一并转让因素的全部充分对价。 自交割日起，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一” 的合

法所有者，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3．“标的股份一”情况

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转让方已经将其所持“标的股份一”质押给相关的质权人，并且已经在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进行了质押登记。 除此之外， 转让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其它权利负担、查

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其它第三方权益，并免受任何第三方追索。

4.�股份转让的价款及支付

经各方协商同意，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股份一”的转让价款为499,999,996.60元，转让股份每股

价格为5.30元，“标的股份一”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后10个工作

日内，向转让方支付上述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5.�股份转让的交割

因转让方所持“标的股份一”存在质押，转让方保证在向上交所申请办理标的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前，

完成标的股份的质押解除。

本协议生效后60个工作日内，各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的

规定共同向上交所提出“标的股份一”协议转让的确认申请。

一旦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后，各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各方应当按照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交易的相关收费规定，分别

各自承担并缴纳其所对应的标的股份的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费，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印花税。

6.�特别约定

若由于转让方原因导致未取得上交所确认意见或“标的股份一”未能按照本协议的规定依法登记在

受让方名下，则受让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若由于受让方原因导致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交易未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或“标的股份一” 未能按

照本协议的规定依法登记在受让方名下，则转让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如果非因任何一方的原因，上交所未对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合规性进行确认，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

法进行的，则各方应在收到上交所作出不予确认的回复后，协商修改本次股份转让方案，如果协商不一致

的或无法达成修改方案的，则本次股份转让终止。

7.�过渡期间排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转让方应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审慎尽职的原则行使上

市公司股东权利、享有相关权益、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促使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遵循以往经营惯例依法

经营，并作出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保证所有资产的良好运行，不得做出、不予做出、促成或允许他方作出或

不予作出任何行为或事项，从而导致（或可能导致）其应于本协议签约日做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遭

到违反。

8.�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二）长城国融与赤天

化集团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长城国融）的主要条款

2018年3月23日，长城国融与赤天化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长城国融），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1.�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本次股份转让

（1）转让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95,660,378股赤天化股份（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二” ），受让方同意按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标的股份二” ；受让方受让“标的股份二”后，成为

上市公司股东，基于协议持有上市公司95,660,378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51%。

（2）各方一致同意，转让方将“标的股份二” 及附属于“标的股份二” 和与“标的股份二” 相关的权

益、 利益及依法享有的全部权利转让予受让方。 各方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转让价款系已经考虑

“标的股份二” 所含权益一并转让因素的全部充分对价。 自交割日起，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二” 的合

法所有者，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3．“标的股份二” 情况

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转让方已经将其所持“标的股份二”质押给相关的质权人，并且已经在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进行了质押登记。 除此之外， 转让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其它权利负担、查

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其它第三方权益，并免受任何第三方追索。

4.�股份转让的价款及支付

经各方协商同意，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股份二” 的转让价款为507,000,003.40元，转让股份每股

价格为5.30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如下：

（1）“标的股份二”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后10个工作日内，

向转让方支付278,400,003.40元；

（2）“标的股份二” 过户之日起12个月内，向转让方支付228,600,000.00元。

5.�股份转让的交割

因转让方所持“标的股份二”存在质押，转让方保证在向上交所申请办理标的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前，

完成标的股份的质押解除。

本协议生效后60个工作日内，各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的

规定共同向上交所提出“标的股份二” 协议转让的确认申请。

一旦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后，各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二” 过户登记。

各方应当按照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交易的相关收费规定，分别

各自承担并缴纳其所对应的标的股份的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费，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印花税。

6.�特别约定

若由于转让方原因导致未取得上交所确认意见或“标的股份二” 未能按照本协议的规定依法登记在

受让方名下，则受让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若由于受让方原因导致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交易未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或“标的股份二” 未能按

照本协议的规定依法登记在受让方名下，则转让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如果非因任何一方的原因，上交所未对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合规性进行确认，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

法进行的，则各方应在收到上交所作出不予确认的回复后，协商修改本次股份转让方案，如果协商不一致

的或无法达成修改方案的，则本次股份转让终止。

7.�过渡期间排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转让方应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审慎尽职的原则行使上

市公司股东权利、享有相关权益、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促使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遵循以往经营惯例依法

经营，并作出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保证所有资产的良好运行，不得做出、不予做出、促成或允许他方作出或

不予作出任何行为或事项，从而导致（或可能导致）其应于本协议签约日做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遭

到违反。

8.�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本次权益变动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受让的本次权益变动股份共计190,000,000股，其中184,

671,900股处于质押状态。

第五节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赤

天化的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披露义务人长城资产之法定代表人沈晓明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披露义务人长城国融之法定代表人桑自国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四）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五）赤天化集团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六）赤天化集团与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沈晓明

日期：2018年3月2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许良军

日期：2018年3月23日

（以下无正文，为《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沈晓明

日期：2018年3月2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许良军

日期：2018年3月23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贵州省贵阳市

股票简称 赤天化 股票代码 60022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号；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号院 1号楼

401-05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城资产持有上市公司94,339,62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43%�。

变动数量：94,339,622股变动比例：5.43%

变动后数量：94,339,622股变动后持股比例：5.43%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城国融持有上市公司95,660,37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51%�。

变动数量：95,660,378股变动比例：5.51%

变动后数量：95,660,378股变动后持股比例：5.51%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以下无正文，为《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沈晓明

日期：2018年3月2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许良军

日期：2018年3月23日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赤天化

股票代码：60022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环城北路157号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环城北路157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18年3月2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赤天化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赤天化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义务披露人/赤天化集

团

指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渔阳公司 指 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司，为赤天化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上市公司/赤天化 指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资产 指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国融 指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赤天化集团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协议转让上市公司94,339,622股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5.43%；赤天化集团向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协议转

让上市公司95,660,37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5.51%

本次股权转让 指

赤天化集团向长城资产协议转让赤天化5.43%股份； 赤天化集团向长城国融协议

转让赤天化5.51%股份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就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权转让交易合同 指 《股权转让协议》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5年10月16日

注册资本 50,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丁林洪

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环城北路157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00021440027XM

经营范围

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浆板及纸品的技术开发、机械加工制作和设备安装维修；商

贸，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制浆造纸原辅材

料，机、电、仪设备、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化工、制浆造纸机、电、仪设备及相关技术

的进口代理业务；房屋、土地租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事国内外投资业务。

通讯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阳关大道28号

联系电话 0851-86822387

2、赤天化集团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居留权

丁林洪 男 P693717（2） 董事长 法国 香港、中国贵州贵阳 是

周俊生 男

522522196202207

832

副董事长 中国 中国贵州贵阳 否

田勇 男

420106196512025

295

董事 中国 中国贵州贵阳 否

王贵昌 男

522131195812070

917

董事 中国 中国贵州贵阳 否

高敏红 女

520103197110176

428

董事 中国 中国贵州贵阳 否

李晓春 男

512925195603150

034

董事 中国 中国贵州贵阳 否

吴洪艳 女

522724197908130

089

董事 中国 中国贵州贵阳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曾经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

注：丁林洪与丁恒为父子关系，赤天化集团和渔阳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均受丁林洪控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均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

五以上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实现赤天化的长远发展，拟通过协议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方式引入具有战略协

同效应的投资方。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赤天化集团持有赤天化的股权比例由15.67%减至4.72%，渔阳公司的持股比

例不变。 赤天化集团和渔阳公司合计持有赤天化的股权比例为32.99%，赤天化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具体计划；

若后续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赤天化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为15.67%，不存在间接持有上市公司权

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赤天化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为4.72%，不存在间接持有上市公司权益

的情况。

二、交易合同的情况

（一）赤天化集团与长城资产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2018年3月23日，赤天化集团与长城资产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长城资产），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1.�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本次股份转让

（1）转让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94,339,622股赤天化股份（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一” ），受让方同意按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标的股份一” ；受让方受让“标的股份一”后，成为

上市公司股东，基于协议持有上市公司94,339,622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43%。

（2）各方一致同意，转让方将“标的股份一” 及附属于“标的股份一” 和与“标的股份一” 相关的权

益、 利益及依法享有的全部权利转让予受让方。 各方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转让价款系已经考虑

“标的股份一”所含权益一并转让因素的全部充分对价。 自交割日起，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一” 的合

法所有者，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3．“标的股份一”情况

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转让方已经将其所持“标的股份一”质押给相关的质权人，并且已经在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进行了质押登记。 除此之外， 转让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其它权利负担、查

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其它第三方权益，并免受任何第三方追索。

4.�股份转让的价款及支付

经各方协商同意，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股份一”的转让价款为499,999,996.60元，转让股份每股

价格为5.30元，“标的股份一”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后10个工作

日内，向转让方支付上述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5.�股份转让的交割

因转让方所持“标的股份一”存在质押，转让方保证在向上交所申请办理标的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前，

完成标的股份的质押解除。

本协议生效后60个工作日内，各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的

规定共同向上交所提出“标的股份一”协议转让的确认申请。

一旦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后，各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各方应当按照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交易的相关收费规定，分别

各自承担并缴纳其所对应的标的股份的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费，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印花税。

6.�特别约定

若由于转让方原因导致未取得上交所确认意见或“标的股份一”未能按照本协议的规定依法登记在

受让方名下，则受让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若由于受让方原因导致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交易未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或“标的股份一” 未能按

照本协议的规定依法登记在受让方名下，则转让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如果非因任何一方的原因，上交所未对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合规性进行确认，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

法进行的，则各方应在收到上交所作出不予确认的回复后，协商修改本次股份转让方案，如果协商不一致

的或无法达成修改方案的，则本次股份转让终止。

7.�过渡期间排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转让方应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审慎尽职的原则行使上

市公司股东权利、享有相关权益、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促使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遵循以往经营惯例依法

经营，并作出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保证所有资产的良好运行，不得做出、不予做出、促成或允许他方作出或

不予作出任何行为或事项，从而导致（或可能导致）其应于本协议签约日做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遭

到违反。

8.�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赤天化集团与长城国融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2018年3月23日，赤天化集团与长城国融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长城国融），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1.�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本次股份转让

（1）转让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95,660,378股赤天化股份（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二” ），受让方同意按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标的股份二” ；受让方受让“标的股份二”后，成为

上市公司股东，基于协议持有上市公司95,660,378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51%。

（2）各方一致同意，转让方将“标的股份二” 及附属于“标的股份二” 和与“标的股份二” 相关的权

益、 利益及依法享有的全部权利转让予受让方。 各方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转让价款系已经考虑

“标的股份二” 所含权益一并转让因素的全部充分对价。 自交割日起，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二” 的合

法所有者，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3．“标的股份二” 情况

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转让方已经将其所持“标的股份二”质押给相关的质权人，并且已经在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进行了质押登记。 除此之外， 转让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其它权利负担、查

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其它第三方权益，并免受任何第三方追索。

4.�股份转让的价款及支付

经各方协商同意，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股份二” 的转让价款为507,000,003.40元，转让股份每股

价格为5.30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如下：

（1）“标的股份二”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后10个工作日内，

向转让方支付278,400,003.40元；

（2）“标的股份二” 过户之日起12个月内，向转让方支付228,600,000.00元。

5.�股份转让的交割

因转让方所持“标的股份二”存在质押，转让方保证在向上交所申请办理标的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前，

完成标的股份的质押解除。

本协议生效后60个工作日内，各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的

规定共同向上交所提出“标的股份二” 协议转让的确认申请。

一旦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后，各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二” 过户登记。

各方应当按照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交易的相关收费规定，分别

各自承担并缴纳其所对应的标的股份的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费，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印花税。

6.�特别约定

若由于转让方原因导致未取得上交所确认意见或“标的股份二” 未能按照本协议的规定依法登记在

受让方名下，则受让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若由于受让方原因导致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交易未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或“标的股份二” 未能按

照本协议的规定依法登记在受让方名下，则转让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如果非因任何一方的原因，上交所未对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合规性进行确认，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

法进行的，则各方应在收到上交所作出不予确认的回复后，协商修改本次股份转让方案，如果协商不一致

的或无法达成修改方案的，则本次股份转让终止。

7.�过渡期间排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转让方应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审慎尽职的原则行使上

市公司股东权利、享有相关权益、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促使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遵循以往经营惯例依法

经营，并作出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保证所有资产的良好运行，不得做出、不予做出、促成或允许他方作出或

不予作出任何行为或事项，从而导致（或可能导致）其应于本协议签约日做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遭

到违反。

8.�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72,039,21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67%，其中，已质押上市公司股份累计为264,586,900股，占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97.26%，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23%。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受让的权益变动股份总计190,000,000股，

其中184,671,900股处于质押状态。

第五节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

赤天化的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丁林洪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三）赤天化集团与长城资产、长城国融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丁林洪

日期：2018年3月23�日

（以下无正文，为《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丁林洪

日期：2018年3月23�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贵州省贵阳市

股票简称 赤天化 股票代码 60022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环城北路157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272,039,2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67%�。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82,039,2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72%�。

变动数量：190000000股变动比例：10.94%

变动后数量：82,039,210股变动后持股比例：4.72%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丁林洪

日期：2018年3月23�日


